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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F国S公司于1995年1月26日签订了《补偿贸易合同》。合同

规定S公司向W公司提供由Y国K公司生产的加工番茄酱成套

设备，生产能力为每小时20吨原料，并提供该设备二年的零

配件、备用件、检测化验用仪器、设备的安装和技术服务。

设备主要部件装船离岸的最后日期不迟于1995年5月20日，剩

余部件在1995年6月15日前空运到北京机场。合同总金额330万

美元（其中设备款290万美元、S公司在1995年7月底前支付W

公司用于生产启动的预付款40万美元）。W公司分三年以该

设备生产的番茄酱偿还全部款项。合同于1995年3月14日经N

省对外经经济合作厅批准生效。 申请人W公司的索赔要求和

理由 双方签订的生效后，W公司积极开展了建厂、安排番茄

种植等一系列工作。为使1995年7月正式投产，W公司进行了

厂房及配套设施的建设、国内配套设备的购置、9200亩番茄

的种植（95年3500亩、96年5700亩）、派出技术人员、管理人

员和岗位工人学习培训、办理报关商检、保险、进出口代理

、工商登记、土地购置、仪器卫生检验以及保险、消防等手

续。同时，W公司还从1995年3月至1996年4月付给被申请

人810万人民币和13万美元。 但是，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S

公司既没发运任何设备，也未支付分文用于生产启动的预付

款，其违约行为造成W公司的重大经济损失。 为了弥补W公

司的损失，更主要的是W公司出于友好合作的良好愿望，双

方于1995年8月17日签定了《备忘录》和《补充协议》。《备



忘录》规定：为了弥补W公司种植者种植番茄的经济损失，S

公司于1995年11月底前偿付W公司20万元人民币。《补充协

议》规定S公司应于1995年9月底前发运设备。 但S公司仍未履

行上述义务，既未支付20万元人民币，又未发运设备，致

使W公司的经济损失继续扩大，双方于1995年12月2日进行紧

急协商。为了保证96年度的生产能如期进行，双方在《补充

协议》中明确规定S公司于1996年2月15日将番茄酱设备装船

发运离港。 S公司逾期仍没有发运设备。而番茄生产的性很

强，双方于1996年3月8日再次签定《设备发运协议》， 《协

议》规定S公司必须于1996年3月27日前把全套番茄酱生产线

设备（包括化验仪器和设备配件）空运到北京航空港交货，S

公司则保证退款。 该《协议》签定后，W公司做好了接运、

安装的一切准备工作。为了及时接运设备，申请人按照集装

箱的数量组织安排了14辆国内卡车前B市空港。但S公司仍未

发运任何设备。3月28日17时，W公司致电S公司：“如不能

在3月31日前到达B市航空港，我方将向贵公司提出赔偿追索

起诉。1996年4月初，双方就合同履行中的问题进行讨论。当

时传闻国家将不再对补偿贸易项目的进口设备实行减免海关

税的优惠政策，在S公司承诺海关税由其负担并保证W公司7

月份试车投产的前提下，双方拟以建立合资企业的方式继续

履行原合同。但有关合资企业的协议及各项文件并未签字和

报批，而经证实国家对补偿贸易项目的进口设备实行减免海

关税的优惠政策截止期是1996年底，因此，拟建合资企业事

项并没有实际取代原补偿贸易合同。 对合同继续履行有实际

意义的是4月5日《关于由补偿贸易改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

协议》和《关于合营企业设备购置协议》中关于设备到货期



的规定，在《关于由补偿贸易改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协议

》中规定，S公司应在4月下旬完成设备的购置发运工作。《

关于合营企业设备购置协议》中规定，分两批运到中国T港：

第一批货于 1996年5月20日到岸，第二批货不得迟于6月20日

到岸。 W公司按照约定继续进行1996年的番茄种植和番茄酱

的生产准备工作。但在4月27日，W公司接到S公司写为“4

月19日”的传真和设备生产厂家4月18日、4月26给被申请人

的传真，告知设备可能延迟装运、最早的航班也只能在6月29

日以后到达、设备主件“蒸发罐”有可能被转卖、不能保证

在96年的番茄生产季节投产。W公司立即回传真表示拒绝：

“任何晚于5月10日启运设备的安排，我们都是不能接受的。

”并明确告诉S公司：“请贵公司注意：如果由于设备不能及

时到货，而影响我司安装生产，我司将不会再进行这项易，

而要求退回催款，追赔损失。” 5月2日，S公司传真告诉W公

司，他们“在设备问题上遇到了很大的麻烦⋯⋯请你们不要

进行今年的番茄种植计划。”这意味着：不仅96年已经大面

积种植的番茄、与种植者签定的番茄收购合同等事项将必须

赔偿，而且W公司96年生产番茄酱的工作计划也已经落空。

这是W公司所无法接受的，W公司在5月3日的传真中明确表

示了自己的态度，并强调“再次提醒贵公司注意，如果设备

不能如期到货，我司将对贵公司提出索赔起诉。” 随后，W

公司被告知番茄酱生产设备主要部件已被生产厂家转卖，重

新生产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周期，96年投产已毫无可能。由

于S公司不履行合同的行为，已给W公司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5月17日，W公司传真S公司：“鉴于上述情况，我司不得

不决定，中止我们之间的协议关系，要求贵方全部退回我们



预付的设备款项，并赔偿我们的经济损失”。 S公司对于W公

司巨大的经济损失和解除合同的要求置若罔闻，在5月20日的

传真中单方面将设备的装运日期改变为96年年底，并要发运

少量对投产无实际意义的设备，这是一种单方面的人为地扩

大损失的行为。W立即告知S公司：即使S公司发运了设备

，W公司也不提货，自1996年5月17日后，双方只就处理合同

解除的遗留问题进行商谈，不存在合同继续履行的问题。 对

于W公司如此明确态度，被申请人继续一意孤行，在6月3日

传真中，S公司要求W公司以书面方式明确，”否则，部分设

备的装运将按计划进行。”W公司当即将“关于重申终止补

偿贸易合同的函”传真给S公司，重申：“1、自1996年5月17

日，终止双方所签合同。2、要求退还我方向你方支付的预付

款。3、要求赔偿我方相关投资损失。” 此后，S公司竟然违

背国际商贸的一般准则，单方面人为地扩大损失，在7月中旬

和8月初，W公司收到S公司分别于6月17日和7月18日发运部

分货物的通知，这两批货物在价值不足设备款的15%；在项

目上属于支架、镙栓等非主要零部件，根本无法形成生产能

力，理所当然地为W公司所拒绝。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